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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
钩沉

可爱

在中国古代，株连九族是比凌迟还严

重的刑罚，会使整个家族灭亡。不少津津

有味看着古装电视剧的吃瓜群众就发问

了：当时并没有联网的天眼，也没有身份证

可查，被诛九族者为什么不逃跑呢？

首先，大家不要受电视剧蒙骗太深了，

电视剧里动不动就诛人家九族，这其实是

不真实的。诛九族即只要是沾点亲戚的人

全部都要被牵连，古代又流行多生多育，这

样一杀估计上百人都要命丧黄泉。所以，

诛九族这个刑罚，在古代是不常用的，最多

也就诛三族。

其次，古代尊卑等级制度根深蒂固。

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们认为天子

所说的、下达的命令是神圣不可抗拒的，他

们必须绝对服从。当圣旨下达株连九族

时，极少人会生出逃跑想法。

再次，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身份证，但也

非常重视户籍管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想

要出行必须得有官府发放的“路引”。作为

被诛九族的通缉犯怎么可能得到路引，所以

根本出不了城。就算侥幸出了城，也很难找

到下一个落脚点，因为古代不同地方的口音

也不同，城门口都有官兵把守盘查，发现外

地口音更是要重点盘问，海捕文书上也有通

缉犯的籍贯、外貌特征等，很容易被发现。

最后，一般犯诛九族大罪的事，官员也

会马上处理以免走漏风声。而且犯事的大

多是世家大族往往会聚集在一起住，这也

方便官府一网打尽。古代没有电话，假如

家中有人犯事，家属往往还没明白怎么回

事就被抓住了。

当然，古代株连案件中，也有不少成功

脱逃的案例。韩信被吕后杀害之后，还下

令要诛三族，当时他儿子只有3岁，在家客

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并且把韩姓改成韦姓，

延续了韩信的香火。韩信后人改姓韦，在

《韦氏族谱》、明朝的《樵书》中都有记载，真

实性还是很高的。

古今
趣谈

《大明律》

明代曾经4次编撰《大明律》，但关于

“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

四十”的律条却始终没有更改过，只是关于

“民”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嘉靖十二年时编撰的《大明律》中，

表明民没到 40 岁无子嗣，和 40 岁以上有

子嗣却纳妾的话，将被问罪，其中官员、吏

典、生员都属于民一类。由此可见，直到

嘉靖时期，明律中的这条规定依然适用于

官民。

但是，很多人在入仕之后，就违背了

必须年过四十且无子嗣方可纳妾的规定，

而且还毫不顾忌。比如丹徒县的知县聂

洪年方29岁，原配妻子曾为他诞下一子，

他却又纳了李氏，且又生了一子，不久后，

他又再次纳妾，从此过着妻妾成群的潇洒

生活。还有工部主事邵经邦未到40岁就

已经纳了多个妾室，40 岁时又纳刘氏

为妾。

甚至有些官宦子弟尚未踏上仕途就已

经开始纳妾了。比如福州太守朱豹的儿子

朱察卿，18岁就已娶妻，他的妻子2年后病

死了，而在此之前他妻子已经为他纳了一

妾。还有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儿子吴子

孝在30岁时，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3

年后，他的妾室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广嗣”

根据墓志记载，将近40%的官员富绅

纳了不止一个妾，但只有有子、或是对家庭

有贡献的妾才会有单独的墓志，或者在她

的丈夫与正妻的墓志中被提到。而且这些

官绅大多都是违律纳妾的。至于纳妾的原

因，有的是为了遵从父命，有的是为了“广

嗣”，有的则是因为常年在外无人照顾才纳

了妾。

从墓志资料中可知，为了繁衍子嗣而

纳妾的人占了三分之一，这主要和当时的

“孝”有着密切关系。朱熹理学中，一直推

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以，对

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繁衍子

嗣，延续“香火”了。

而对于上流社会的官绅家庭来说，子

孙兴旺、家族繁盛就更是他们的期望，若是

妻子多年无子，或是屡生无子的话，丈夫必

然要通过纳妾来求得“传宗接代”的。比如

朱察卿叔父朱蟾的墓志上就写了他纳妾的

原因：由于他的妻子多年无法生育，他的父

亲有5个儿子，却只有3个孙子，这令他父

亲整天郁郁寡欢。为此，他便纳杨氏为妾，

后来杨氏为他生了个儿子，杨氏也成了朱

氏家族的大功臣。

而且，妾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她

不仅可以帮助打理家务琐事，孝敬长辈，照

顾丈夫等，甚至还可以代替正妻抚育子

女。妾的作用如此广泛，但纳妾所需的费

用却远远没有娶妻大，所以有些官绅在妻

子过世后，不会立刻续弦，反而会先纳妾来

照顾家里。

因为妾的地位地下，不需要讲究门当

户对，这些妾可能来自平民，可能来自“曲

中”，也可能是其他妾的婢女。也正因为这

些妾室身份卑微，所以可以随意转卖、抛

弃，不会对其夫家有任何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妾这个身份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且她的职责包括打

理家务、孝顺老人、照顾丈夫等等，对官绅

家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很多官绅才会迫

切地想要纳妾，哪怕会违反律法也毫不

顾忌。

在万历中期以后，关于官民纳妾的律

例有了一些改变，但这个改变并不是改变

律条本身，而是改变对该律条的解释，也就

是关于“民”的范围界定，不再包括官绅阶

层。这就代表官绅阶层随意纳妾的行为已

经合法。

事实上，不管是官绅还是民人，真正遵

守“四十无子方可纳妾”的人并不多。不

过，这里的“民人”并不是指普通百姓，因为

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纳妾，特别是对于来自

耕农或佃农的下层社会来说，家计已经难

以相顾，更别说纳妾了。

而根据墓志资料分析，妾本身的出嫁

年龄普遍很低，大概在15岁至20岁之间，

男人纳妾的平均年龄则大概在34岁至39

岁之间，这也就说明当时违律纳妾的行为

还是普遍存在的。

“瘦马”

关于纳妾的这项律律例定于明朝建国

之初，原本朝廷是希望借此来限制官绅家

庭过多地占有女子，确保下层社会的百姓

能够顺利娶到妻子，这样才能尽可能地维

护社会稳定，促进生产水平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项规定逐渐丧失了它原来的作用。特别

到了明后期时，整个社会的奢华风气开始

逐渐蔓延，比如在江南地区，官绅和士大夫

阶层中就兴起了追求纵欲享乐的风气，导

致整个社会流行纳妾和嫖妓。此时的妾已

经成为了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凡是有点

经济条件的人，都会以纳妾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身份。

尤其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商人，由于他

们长期处于社会下层，一直被压制着，便会

通过纳妾来宣泄自己对于自身政治地位低

下的不满，同时也借此来炫耀自己的奢靡

生活。在这一时期，江南扬州地区很多人

家特意养大女儿来给别人做妾，这些女子

被称为“瘦马”。

在整个明朝，关于“四十无子而纳妾”

的律条都没有变动过，但这一律条却始终

没有得到官民的恪守。甚至随着商品经济

的繁荣、社会观念的转变，这项律例还遭到

了官民的普遍违反，而且这种违反的行为

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被当成一种

风尚来赞许。

当时大多数人纳妾都是为了适应现实

之需，为了家族繁盛、子孙兴旺等，而以“广

嗣”为目的的纳妾，则和当时的社会伦理观

念有关。

明律“四十无子而纳妾”为何形同虚设？
晓雨

中国古代遵行男尊女卑，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三从四

德。在《大明律》中有关于官民纳妾的明确规定，官民必须年过四十

而且无子的情况下，才可以纳妾，违反者杖责四十。不过这只是律法

规定，事实上，很多官民不过四十又有子嗣，却依然纳妾。要知道，明

朝律法的执行是非常严格和残酷的，但为何唯独这条纳妾的律法却

形同虚设呢？我们可以从明人墓志中了解一二。

古代没有身份证、摄像头，被诛九族者为啥不逃？


